
 

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部分條文修正
總說明 

高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於六十三年四月十日訂定發布，於九十五年

六月二十八日修正名稱為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並自九十

五年七月一日施行，其後經歷多次修正。為符合用路人實際使用道路情

況及保障停駐高快速公路路肩車輛及人員之生命財產安全，降低意外事

故發生之機率，本規則部分條文有修正之必要。本次修正要點如次： 

一、 因目前部分快速公路與主、次要道路平面相交之路口設有行人穿越

道，增訂通過該等行人穿越道之行人不受本規則規範。（修正條文第

二條） 

二、 配合組織改造，原「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改為「交通部

高速公路局」。（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 為免重複規範，刪除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或倒車」之文字。（修

正條文第九條） 

四、 鑑於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行車速度快，如遇特殊狀況車輛暫停路肩

仍存在危險性，近期即有發生員警因協助故障車輛處置遭撞致死案

件，為能督促用路人儘早將車輛移離，縮短故障車輛停放車道路肩

之時間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 

 

 



 

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部分條文修正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規則所用名詞

，釋義如下： 

一、高速公路︰指其出入

口完全控制，中央分

隔雙向行駛，除起迄

點外，並與其他道路

立體相交，專供汽車

行駛之公路。  

二、快速公路：指除高速

公路外，其出入口完

全或部分控制，中央

分隔雙向行駛，除起

迄點外，並得與主、

次要道路立體相交

或平面相交，專供汽

車行駛之公路。  

三、主線車道︰指車道中

可供汽車直駛之車

道。  

四、外側車道︰指主線車

道中之最右側車道。  

五、內側車道︰指主線車

道中之最左側車道。  

六、中線車道︰指同向三

車道或五車道中之

中間車道。  

七、中外車道︰指同向四

車道或五車道中鄰

接外側車道之車道。  

八、中內車道︰指同向四

車道或五車道中鄰

接內側車道之車道。  

九、加速車道︰指設於匝

道與主線車道之間

，專供汽車由匝道駛

第二條   本規則所用名詞

，釋義如下： 

一、高速公路︰指其出入

口完全控制，中央分

隔雙向行駛，除起迄

點外，並與其他道路

立體相交，專供汽車

行駛之公路。  

二、快速公路：指除高速

公路外，其出入口完

全或部分控制，中央

分隔雙向行駛，除起

迄點外，並得與主、

次要道路立體相交

或平面相交，專供汽

車行駛之公路。  

三、主線車道︰指車道中

可供汽車直駛之車

道。  

四、外側車道︰指主線車

道中之最右側車道。  

五、內側車道︰指主線車

道中之最左側車道。  

六、中線車道︰指同向三

車道或五車道中之

中間車道。  

七、中外車道︰指同向四

車道或五車道中鄰

接外側車道之車道。  

八、中內車道︰指同向四

車道或五車道中鄰

接內側車道之車道。  

九、加速車道︰指設於匝

道與主線車道之間

，專供汽車由匝道駛

一、目前台六十一、台六十

六及台六十八線等快

速公路與主、次要道路

平面相交之路口，部分

設有行人穿越道，因應

實務有行人通過該等

路口之需要，爰第四項

增列「及在行人穿越道

通過之人員」文字，亦

不受本規則規範，以臻

明確。 

二、另行人並非行駛通過主

、次要道路，第四項配

合修正為「行駛、通過

」。 



 

入主線車道前加速

之車道。  

十、減速車道︰指設於主

線車道與匝道之間

，專供汽車駛離主線

車道進入匝道前減

速之車道。  

十一、輔助車道：指設於

主線車道外側，銜接

相鄰兩交流道間加

、減速車道，專供車

輛進出高速公路及

快速公路使用之車

道。  

十二、高乘載車道：指專

供特定車種或乘載

一定人數以上之車

輛行駛之車道。  

十三、交流道︰指高速公

路與快速公路相互

間，高速公路或快速

公路與其他道路連

接，以匝道構成立體

相交之部分。  

十四、匝道︰指交流道中

為加減速車道及主

線車道與其他道路

間之連接部分。  

十五、爬坡道︰指設於上

坡路段主線車道外

側，供爬坡時速低於

最低速限之車輛行

駛之車道。  

十六、中央分隔帶︰指隔

離雙向行車之中間

界區。  

十七、路肩︰指設於車道

之外側，路面邊線與

入主線車道前加速

之車道。  

十、減速車道︰指設於主

線車道與匝道之間

，專供汽車駛離主線

車道進入匝道前減

速之車道。  

十一、輔助車道：指設於

主線車道外側，銜接

相鄰兩交流道間加

、減速車道，專供車

輛進出高速公路及

快速公路使用之車

道。  

十二、高乘載車道：指專

供特定車種或乘載

一定人數以上之車

輛行駛之車道。  

十三、交流道︰指高速公

路與快速公路相互

間，高速公路或快速

公路與其他道路連

接，以匝道構成立體

相交之部分。  

十四、匝道︰指交流道中

為加減速車道及主

線車道與其他道路

間之連接部分。  

十五、爬坡道︰指設於上

坡路段主線車道外

側，供爬坡時速低於

最低速限之車輛行

駛之車道。  

十六、中央分隔帶︰指隔

離雙向行車之中間

界區。  

十七、路肩︰指設於車道

之外側，路面邊線與



 

護欄或邊溝間之部

分。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

之高速公路及快速公

路，由中央公路主管機關

公告之。 

第一項第十二款之

高乘載車道，其可行駛之

車種或最低乘載人數，由

該管公路管理機關公告

之，並設置必要之標誌、

標線或號誌。 

快速公路與主、次要

道路平面相交之路口，行

駛、通過主、次要道路之

車輛及在行人穿越道通

過之人員，不受本規則規

範。 

護欄或邊溝間之部

分。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

之高速公路及快速公

路，由中央公路主管機關

公告之。 

第一項第十二款之

高乘載車道，其可行駛之

車種或最低乘載人數，由

該管公路管理機關公告

之，並設置必要之標誌、

標線或號誌。 

快速公路與主、次要

道路平面相交之路口，行

駛通過主、次要道路之車

輛，不受本規則規範。 

第三條   高速公路及快速

公路管理機關，屬國道部

分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屬省道部分為交通部公

路總局。 

第三條   高速公路及快速

公路管理機關，屬國道部

分為交通部臺灣區國道

高速公路局，屬省道部分

為交通部公路總局。 

配合組織改造，原交通部臺灣區

國道高速公路局改為交通

部高速公路局，爰配合修正

。 

第九條   汽車行駛高速公

路及快速公路，不得有下

列行為： 

一、跨行車道、迴轉、倒

車或逆向行駛。  

二、在路肩上行駛，或利

用路肩超越前車。  

三、在加速車道、減速車

道或單車道之匝道

上超越前車。 

四、由主線車道變換車道

至加速車道、減速車

道、輔助車道或爬坡

道超越前車。  

五、擅自開啟或穿越中央

分隔帶分向設施。  

六、四輪以上汽車之駕駛

第九條   汽車行駛高速公

路及快速公路，不得有下

列行為： 

一、跨行車道、迴轉、倒

車或逆向行駛。  

二、在路肩上行駛，或利

用路肩超越前車或

倒車。  

三、在加速車道、減速車

道或單車道之匝道

上超越前車或倒車。  

四、由主線車道變換車道

至加速車道、減速車

道、輔助車道或爬坡

道超越前車。  

五、擅自開啟或穿越中央

分隔帶分向設施。  

第一項第一款已規範行駛

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之車

輛不得倒車，爰刪除第一項

第二款及第三款「或倒車」

文字。 



 

人、前座或小型車後

座乘客未依規定繫

安全帶。  

七、大型客車站立乘客。  

八、車輛輪胎粘附泥沙致

污染路面行駛。  

九、車輛夜間行車時未使

用燈光，或同向前方

一百公尺內有車輛

行駛，仍使用遠光燈

。  

十、拖拉故障車輛，使用

非鋼質連杆。  

十一、連續密集按鳴喇叭

、變換燈光或其他方

式迫使前車讓道。  

十二、於日間或夜間遇道

路施工時，未按布設

之施工安全設施指

示行駛。  

十三、不服從交通勤務警

察或依法執行交通

稽查任務人員之指

揮或稽查取締而逃

逸。  

十四、向車外丟棄物品或

廢棄物。  

十五、非高乘載車道允許

通行車輛，行駛高乘

載車道。  

執行任務之救護

車、消防車、警備車、工

程車、救濟車及吊車得不

受前項第一款至第五款

及第十五款之限制。經高

速公路、快速公路管理機

關核准之拖吊車輛，於執

行核准路段拖吊任務

時，得不受前項第二款及

第三款之限制。但應依規

六、四輪以上汽車之駕駛

人、前座或小型車後

座乘客未依規定繫

安全帶。  

七、大型客車站立乘客。  

八、車輛輪胎粘附泥沙致

污染路面行駛。  

九、車輛夜間行車時未使

用燈光，或同向前方

一百公尺內有車輛

行駛，仍使用遠光燈

。  

十、拖拉故障車輛，使用

非鋼質連杆。  

十一、連續密集按鳴喇叭

、變換燈光或其他方

式迫使前車讓道。  

十二、於日間或夜間遇道

路施工時，未按布設

之施工安全設施指

示行駛。  

十三、不服從交通勤務警

察或依法執行交通

稽查任務人員之指

揮或稽查取締而逃

逸。  

十四、向車外丟棄物品或

廢棄物。  

十五、非高乘載車道允許

通行車輛，行駛高乘

載車道。  

執行任務之救護

車、消防車、警備車、工

程車、救濟車及吊車得不

受前項第一款至第五款

及第十五款之限制。經高

速公路、快速公路管理機

關核准之拖吊車輛，於執

行核准路段拖吊任務

時，得不受前項第二款及



 

定裝置明顯警示標識或

由警備車引導。 

第三款之限制。但應依規

定裝置明顯警示標識或

由警備車引導。 

第二十五條 汽車行經高

速公路及快速公路，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除應予拖

、吊、移置、保管、處理

外，並應予以舉發處罰： 

一、停放車道路肩之故障

車輛逾一小時。 

二、停放服務區、休息站

內之車輛逾四小時。 

三、交通事故損壞之車輛

妨害交通。 

四、行駛中車輛機件發生

故障，妨害交通未能

即時移置於無礙交

通處所。 

五、違規停車未能依規定

迅即移離。 

六、非因執行任務停放於

隧道內或隧道出入

口之車輛。 

七、依本條例第八十五條

之二第一項規定須

移置保管之車輛。 

前項車輛拖、吊、移

置、保管、處理之費用，

由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

有人負擔，該費用之費率

由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

管理機關會商轄管警察

機關定之。 

汽車行經高速公路

及快速公路載運物品散

落於車道或路肩時，汽車

駕駛人應於物品後方五

十公尺至一百公尺處設

置車輛故障標誌並即時

清除，無法即時清除時，

應即通知該管公路管理

第二十五條 汽車行經高

速公路及快速公路，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除應予拖

、吊、移置、保管、處理

外，並應予以舉發處罰： 

一、停放車道外側路肩之

故障車輛逾二小時。 

二、停放服務區、休息站

內之車輛逾四小時。 

三、交通事故損壞之車輛

妨害交通。 

四、行駛中車輛機件發生

故障，妨害交通未能

即時移置於無礙交

通處所。 

五、違規停車未能依規定

迅即移離。 

六、非因執行任務停放於

隧道內或隧道出入

口之車輛。 

七、依本條例第八十五條

之二第一項規定須

移置保管之車輛。 

前項車輛拖、吊、移

置、保管、處理之費用，

由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

有人負擔，該費用之費率

由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

管理機關會商轄管警察

機關定之。 

汽車行經高速公路

及快速公路載運物品散

落於車道或路肩時，汽車

駕駛人應於物品後方五

十公尺至一百公尺處設

置車輛故障標誌並即時

清除，無法即時清除時，

應即通知該管公路管理

一、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提

供車輛高速往來行駛

，任何車輛或人員停駐

道路上(含路肩)，均非

屬正常現象。實務上警

察處理道路交通事故

或停駐於路肩(內、外側

路肩)時，並須注意本身

及事故當事人(故障車

車主、乘客)之安全，均

處不確定之高度風險

狀態，停駐道路之時間

愈長，意外事故發生之

機率愈高。內政部警政

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統

計近十年在停於路肩

（含公務停車彎）發生

交通事故計二十九件

，死亡一人、受傷十三

人。 

二、鑑於高速公路及快速公

路車速快，如遇特殊狀

況車輛暫停路肩仍存

在危險性，為能督促用

路人儘早將車輛移離

，爰將現行第一項第一

款停放車道路肩之故

障車輛不得逾二小時

之規定縮減為一小時

，以減少車輛停駐於路

肩之時間，降低發生交

通事故之機率，維護執

勤員警及用路人之安

全。 

三、另高速公路在部分路段

（花壇、新營戰備道區

等），仍有較寬之內側

路肩，爰併刪除第一項

第一款「外側」之文字

，以符實需。 

 



 

機關協助處理之，其所需

費用由汽車駕駛人或汽

車所有人負擔。 

機關協助處理之，其所需

費用由汽車駕駛人或汽

車所有人負擔。 

 


